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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平等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伴

随着近年来职场中女性职工人数的增

长，以及社会中两性话题讨论热度的提

升，引发了人们对于女性权益的关注与

思考。

2023 年是《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

元年，结合《民法典》等法律法规，我们

一起来看看，保护女性权益的法律知识

有哪些？

1.问：单位招聘可以以性别为由拒
绝女性入职吗？

答：不可以。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

的就业权利。依照《妇女权益保障法》

第四十三条规定，用人单位在招聘过程

中，除国家另有规定外，不得限定岗位

为男性或者规定男性优先；不得有其他

以性别为由拒绝聘用妇女或者差别化

地提高对妇女录用标准的行为。

2.问：用人单位能否以女职工怀孕
为理由，与其解除劳动关系？

答：不可以。依照《妇女权益保障

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规定，用人

单位应当根据妇女的特点，依法保护妇

女在工作和劳动时的安全、健康以及休

息的权利。妇女在经期、孕期、产期、哺

乳期受特殊保护。用人单位不得因结

婚、怀孕、产假、哺乳等情形，降低女职

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限制女职工竞

职、竞级、评聘专业技术职称和职务，辞

退女职工，单方解除劳动（聘用）合同或

者服务协议。女职工在怀孕以及依法

享受产假期间，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

务协议期满的，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

务协议期限自动延续至产假结束。但

是，用人单位依法解除、终止劳动（聘

用）合同、服务协议，或者女职工依法要

求解除、终止劳动（聘用）合同、服务协

议的除外。

3.问：对于结婚这个行为本身，在法
律上有哪些相关规定？

答：法律意义上的结婚，是指办理结

婚登记。依照《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

九条规定，完成结婚登记，即确立婚姻

关系。按民间习俗举行仪式，在结婚后

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但未办理结婚登

记，事实上是一种同居关系。我国现行

法律不承认事实婚姻，以夫妻名义共同

生活的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即便双

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双方之间也

不产生婚姻法律关系。

如果说存在下列情形的，依照《民

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一条规定，婚姻关

系无效：重婚；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

未到法定婚龄。

4.问：女性的生育自由指的是什么？
答：妇女享有生育或不生育子女的

自由，生育手术须经妇女本人同意。《妇

女权益保障法》第三十二条明确规定，

妇女依法享有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

生育子女的自由。依照《妇女权益保障

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妇女的生命权、身

体权、健康权不受侵犯。医疗机构施行

生育手术、特殊检查或者特殊治疗时，

应当征得妇女本人同意；在妇女与其家

属或者关系人意见不一致时，应当尊重

妇女本人意愿。

5.问：女性是否享有遗产继承的权
利？

答：当然。《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

六条规定，继承权男女平等。《妇女权益

保障法》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规定，

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继承权。妇女

依法行使继承权，不受歧视。丧偶妇女

有权依法处分继承的财产，任何组织和

个人不得干涉。《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

十九条规定，丧偶儿媳对公婆尽了主要

赡养义务的，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

6.问：面对性骚扰、家暴事件，女性
应如何保护自己？

答：可以寻求当地公安以及其他社

会团体的帮助，必要时可向法院申请人

身安全保护令。

《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二十三条、第

二十九条规定，禁止以恋爱、交友为由

或者在终止恋爱关系、离婚之后，纠缠、

骚扰妇女，泄露、传播妇女隐私和个人

信息。妇女遭受上述侵害或者面临上

述侵害现实危险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

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三条规定，

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

暴力的现实危险，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

安全保护令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当

事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人，或者因受到强制、威吓等原

因无法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其近亲

属、公安机关、妇女联合会、居民委员

会、村民委员会、救助管理机构可以代

为申请。《妇女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九条

规定，人身安全保护令可以包括下列措

施：禁止被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禁止

被申请人骚扰、跟踪、接触申请人及其

相关近亲属；责令被申请人迁出申请人

住所；保护申请人人身安全的其他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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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之名守护“她”权益

“作为一名政协委员、永康匠人代

表，我将坚定不移地弘扬‘百年锤炼、臻

于完善’的工匠精神，厚植文化自信，深

挖艺术内涵，让五金文化走向四海。”近

日，第十五届政协常委、永康市掌声工

坊艺术馆艺术总监、国家一级技师程志

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择一事终一生。作为一名五金匠

人，多年来，程志芳用心书写对传统手

工技艺的坚守与传承，为我市深入实施

“文化润康”工程贡献力量。

做好“传帮带”培养技能人才
“现在我要做的，就是更好地发挥

‘传帮带’作用，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

让更多人了解、喜爱传统五金文化。”

程志芳坦言。

正如程志芳自己所说的，一直以

来，他致力于传承和发扬永康传统五

金文化，无偿开办银雕技艺培训班，积

极开展带徒传技、技能攻关、技艺传

承、技能推广等工作。

截至目前，程志芳已带出国家一

级技师 5 名、二级技师 2 名，技工 200

多名，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学徒和技

能骨干，提升了我市技能人才的培养

能力和水平。

此外，程志芳还凭借市工艺美术

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等身份，不断开

展高技能人才培训，多次组织市工艺

美术行业技能人才外出培训考察，为

我市工艺美术行业健康发展作出积极

贡献。

践行党盟共建 推进项目落地
“前山屋民宿工程就像是自己的孩子

一样。一路走来，虽然付出了不少心血，

但真的值得。”说起江南街道园周村前山

屋民宿区块的变化，程志芳满脸喜悦。

自 2021 年民盟永康市总支党盟共

建联系点落户园周村以来，程志芳积极

关注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充分发挥

民盟金华市委会副秘书长、永康市总支

部委员会副主委的作用，推动资源共

享，优势互补。

程志芳说，去年9月，中国美院教授

专家应邀前来园周村，为其精准把脉，

找出村庄发展难点、要点、亮点。随后，

民盟永康市总支根据专家意见，深入研

究探索，并有针对性地集中开展政策项

目、人才资源“三对接”服务工作，助力

园周村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落地

落实。

建真言献良策 提高履职质效
在程志芳看来，政协的每一场会

议、每一次活动，都是一个加强学习、增

进交流、开阔眼界的机会。所以，无论

多忙，他总会抽出时间如期参加。请你

来协商、民生议事堂、委员会客厅、社情

民意联络站等活动现场，总能见到他的

身影。

程志芳说，如何为群众发好声、为

党委政府建言献策，是检验一名政协委

员履职能力的最好途径。

为撰写好提案，程志芳经常深入企

业走访，倾听企业主的心声，了解相关

职能部门的政策法规，先后撰写了《关

于抓实品牌建设“最大增量”，加快建设

“永康五金”区域公共品牌的建议》《关

于继续推进“招大引强”工作的建议》等

提案，得到了有关部门的关注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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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志芳：深挖艺术内涵 传承五金文化


